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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商大学本科校外实践教学安全事项告知书 

亲爱的同学们： 

实践教学是本科人才培养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，是学校深化产教

融合、推进协同育人的重要抓手，更是同学们走出校门，将专业知识

转化为复杂问题解决能力、提升创新精神与探究产业前沿的必由之路。

无论同学们在校外企业实习、参加课程实践、开展社会调查、竞赛调

研还是进行境内外游学，均面临环境、交通、设备、气候等多重风险

因素。为切实保障每一位同学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确保实践教学高质量

开展，现就纪律要求与安全事项告知如下。 

一、纪律要求 

1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不参与任何危

害社会秩序和违反学校规定的活动，不从事非法传销活动，不参与国

内外非法宗教组织和活动。 

2.遵守社会公德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不酗酒闹事、赌博、聚众

斗殴和涉足娱乐场所。 

3.注意自身的人身和财物安全，不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的外出活

动。不擅自进行攀岩、探险、私自下水游泳等危险活动。 

二、安全事项 

1.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杜绝交通意外。使用交通工具时，不乘坐

无牌、无证、超载的车辆或船只，不乘坐非客运车辆或船只。禁止无

证驾驶、酒后驾驶和疲劳驾驶。 

2.掌握食品安全知识，注意饮食卫生，不食用变质、过期食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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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采摘或食用野生植物，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源；出现食物中毒症状

立即就医并向辅导员、指导教师报告。 

3.校外实践前须告知家长，取得家长支持与同意并向辅导员报备。

赴矿山、高空、井下、放射性、有毒、易燃易爆及其他较高安全风险

岗位，或前往山区、海岛、偏远地区或台风高发区等区域实习实践的，

必须事前向家长、辅导员、指导教师三方告知并征得同意。实践过程

中需与家长、辅导员、指导教师保持常态化联系。 

4.牢记校外实践单位及周边消防通道、医疗救助机构、派出所位

置。设置紧急联系人，遇突发事件或重大情况第一时间启动紧急联系

流程，确保信息畅通、处置及时。 

5.妥善保管个人证件与财物，重要证件留存电子版备份；防范电

信网络诈骗，不点击来历不明链接，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。 

6.确认学院或指导教师在实践外出之前已开展行前安全教育，并

为同学们购买覆盖实践教学全过程的责任保险。 

对于以上事项，同学们须认真阅读，以保证自身安全，防止出现

安全事故及自身合法权益受损。 

此安全事项告知书一式两份，经学生本人签字确认后，一份由学

生本人留存，另一份由指导教师留存，以备学院和教务处查验。 

 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

 


